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工地疫情防控工作，根据市、区防疫指挥部的有关最新工作要求，现就进一步加强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通知如下：
　　一、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地要立即排查近14日内有上海旅居史的参建人员，对排查出的人员要第一时间向所在社区报备，自觉配合落实7天居家隔离+7天居家健康监测管理，填写《南海区建筑工地疫情防控情况排查记录表》（详见附件）后报各镇（街道）建办。同时进一步加强人员流动管理，暂缓接纳从上海地区来佛的参建人员。
　　各镇（街道）和区监督站要将通知要求传达到每一个在建工地并督促做好排查工作，各镇（街道）于3月29日前将工地排查结果报我局质安股。
　　二、各在建工地要严格按照《南海区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转发佛山市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关于明确建设工地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和《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转发关于从严从紧从细从实落实房屋市政工程工地疫情防控措施要求的紧急通知》文件要求，做好现场疫情防控工作，主要是每周要安排20%的参建人员（必须包含保安等4类重点人员）进行核实检测，落实入场体温测量登记，核查健康码、行程码并建立“一人一档”健康档案，落实工地封闭管理，按要求设置“场所码”，定期对工地重点部位进行消毒等。
　　
附件：南海区建筑工地疫情防控情况排查记录表.xlsx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3月28日
　　（联系人:杨桂波，联系电话：8632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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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

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工地疫情防控工作，根据市、区防疫指挥部的有关最新工作要求，现就进一步加

强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通知如下：

 

  

一、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地要立即排查近

14

日内有上海旅居史的参建人员，对排查出

的人员要第一时间向所在社区报备，自觉配合落实

7

天居家隔离

+7

天居家健康监测管理，

填写《南海区建筑工地疫情防控情况排查记录表》（详见附件）后报各镇（街道）建办。同

时进一步加强人员流动管理，暂缓接纳从上海地区来佛的参建人员。

 

  

各镇（街道）和区监督站要将通知要求传达到每一个在建工地并督促做好排查工作，各

镇（街道）于

3

月

29

日前将工地排查结果报我局质安股。

 

  

二、各在建工地要严格按照《南海区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转发佛山市建设工

地疫

情防控工作专班关于明确建设工地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和《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

设和水利局转发关于从严从紧从细从实落实房屋市政工程工地疫情防控措施要求的紧急通

知》文件要求，做好现场疫情防控工作，主要是每周要安排

20%

的参建人员（必须包含保安

等

4

类重点人员）进行核实检测，落实入场体温测量登记，核查健康码、行程码并建立“一

人一档”健康档案，落实工地封闭管理，按要求设置“场所码”，定期对工地重点部位进行

消毒等。

 

